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

：

00

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大厦

213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并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 cn

）刊登会议通知。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86,847,182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6.42%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关于追加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

人，代表股份

386,847,1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2

、 审议通过《关于追加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

人，代表股份

386,847,1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3

、 审议通过《关于新候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

人，代表股份

386,847,1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陈婕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召开

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２

，

５８１

，

７９４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２

，

５８１

，

７９４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４５

，

１６３

，

５８８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增

加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

包含高管股

）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５００８３５９０

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８３５９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８３５９０

１７２４９８２０４

１７２４９８２０４

２２．５０１

０

４．９４２

１７．５５９

４．９４２

１２．６１７

７７．４９９

７７．４９９

５００８３５９０

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８３５９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８３５９０

１７２４９８２０４

１７２４９８２０４

１００１６７１８０

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８１６７１８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１６７１８０

３４４９９６４０８

３４４９９６４０８

２２．５０１

０

４．９４２

１７．５５９

４．９４２

１２．６１７

７７．４９９

７７．４９９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２５８１７９４ １００ ２２２５８１７９４ ４４５１６３５８８ １００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１２８

号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 陈建斌、张晓敏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２１６２９３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８２１６２９８６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宁远喜先生、总经理林锦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珍珍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郭小燕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７

，

９０４

，

８２４

，

２７９．２２ ７

，

３７１

，

２９１

，

１８１．１４ ７．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

，

２９４

，

０７８

，

９２５．００ ３

，

１８８

，

７２８

，

４３５．２５ ３．３０％

股本

（

股

）

１

，

７２６

，

６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７２６

，

６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９１ １．８５ ３．２４％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４８

，

３０６

，

３２０．７５ ２４．１４％ ２

，

６３４

，

９３０

，

３７９．６８ ２０．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５

，

０１６

，

３５７．４７ －４８．６１％ １５７

，

１４８

，

８６４．７５ －２６．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２８

，

２９８

，

９８３．８２ －７３．０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７ －７５．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４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４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８％

减少

１．６０

个百分点

５．７７％

减少

１．３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２％

减少

１．０５

个百分点

６．３４％

减少

０．６３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

，

２６１．７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０３２

，

１６４．９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３

，

９７７

，

５７３．８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５

，

５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６５７

，

３６８．４６

合计

－１５

，

４６２

，

８０２．１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７

，

７６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新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６４

，

４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６７８

，

７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３

，

１１３

，

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９９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７

，

２５３

，

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６５６

，

６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５６２

，

７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１８５

，

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４０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金额

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４４４

，

４８８

，

０８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１６４

，

８４２．１４ ５５５

，

６７６

，

７６２．１２ －５５．５６％

主要系梅县荷树园电厂三期

工程项目支出增加以及购买

原材料所致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３１９

，

１６３

，

９７９．６２ １９３

，

８９２

，

７９７．６６ １２５

，

２７１

，

１８１．９６ ６４．６１％

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较期初增加所致

。

预付账款

１３３

，

４４４

，

２６３．６０ ４７

，

４２３

，

４７０．１８ ８６

，

０２０

，

７９３．４２ １８１．３９％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

力有限公司预付原材料采购

款以及公司为房地产开发项

目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

存货

１

，

２１３

，

１７４

，

７９０．９８ ２４０

，

１２７

，

００１．１１ ９７３

，

０４７

，

７８９．８７ ４０５．２２％

系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

结转至开发成本

，

以及子公司

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原

材料储备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资产

６８６

，

１１１．１４ ２

，

７４４

，

４４４．４４ －２

，

０５８

，

３３３．３０ －７５．００％

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

用摊销减少所致

。

在建工程

７４１

，

３５５

，

４０２．１８ ２５５

，

８４７

，

１６２．４６ ４８５

，

５０８

，

２３９．７２ １８９．７６％

系梅县荷树园电厂三期工程

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

无形资产

１５２

，

０９３

，

１３５．１６ ７７２

，

９５９

，

３６７．７１ －６２０

，

８６６

，

２３２．５５ －８０．３２％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取得的梅

县山水城土地本报告期转入

开发成本所致

。

递延所得

税资产

２０

，

１６３

，

５４２．６８ １２

，

１１５

，

８０２．２９ ８

，

０４７

，

７４０．３９ ６６．４２％

主要系合并抵销所产生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

预收账款

５０

，

４４６

，

０７７．５０ １

，

９１２

，

３０８．３８ ４８

，

５３３

，

７６９．１２ ２５３７．９７％

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预收工程款增加

所致

。

应付职工

薪酬

３

，

８７３．８５ １０

，

４９５

，

４４３．７５ －１０

，

４９１

，

５６９．９０ －９９．９６％

系公司上年度期末计提的年

终奖金于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

应交税费

－５

，

９２２

，

４３２．９８ ６５

，

２１５

，

４７１．９２ －７１

，

１３７

，

９０４．９０ －１０９．０８％

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

限公司因本期采购原材料增

加导致进项税额增加

，

期末应

缴未缴的增值税相应减少所

致

。

应付利息

４６

，

７９８

，

８３９．２９ ６

，

３５５

，

９９８．１１ ４０

，

４４２

，

８４１．１８ ６３６．２９％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应支付

的中期票据利息和借款利息

增加所致

。

其他应付

款

１５

，

３７１

，

８６１．９０ １０３

，

２５７

，

４９６．０７ －８７

，

８８５

，

６３４．１７ －８５．１１％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

限公司本报告期末需支付梅县荷

树园电厂二期工程的质保金和设

备保证金减少所致

。

应付债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７％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新发行了中

期票据所致

。

递延所得

税负债

１

，

２８２

，

７９０．１５ ７

，

６１９

，

２４３．８２ －６

，

３３６

，

４５３．６７ －８３．１６％

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较期初减少导致递延

所得税负债下降所致

。

３．１．２

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

比例

增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７

，

５４９

，

９９４．５５ １２

，

７１２

，

１５８．４４ １４

，

８３７

，

８３６．１１ １１６．７２％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计提的税金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８

，

０２４．１９ －２６

，

４０２

，

２４８．２６ ２６

，

４４０

，

２７２．４５ １００．１４％

系本报告期坏账准备转回数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８

，

５４２

，

０４５．４６ －１

，

３４３

，

８８３．３９ －２７

，

１９８

，

１６２．０７ －２０２３．８５％

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

投资收益

２９

，

３０６

，

２４３．３８ ６

，

１９４

，

０４９．２６ ２３

，

１１２

，

１９４．１２ ３７３．１４％

系公司本报告期取得的投资分红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２

，

０３２

，

１６４．９６ ７０２

，

２８７．１８ １

，

３２９

，

８７７．７８ １８９．３６％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

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１７４

，

７６１．７１ ２

，

３０３

，

３７０．００ －２

，

１２８

，

６０８．２９ －９２．４１％

主要系公司公益性捐赠支出减少

所致

。

３．１．３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 ６

，

６４１

，

８００．９１ －６

，

６４１

，

８００．９１ －１００．００％

系公司上年同期收到税费

返还

，

而本报告期没有该

事项所致

。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７２８

，

２９９

，

１９５．８５ １

，

７４２

，

９２１

，

１３９．１７ ９８５

，

３７８

，

０５６．６８ ５６．５４％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

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

增加所致

。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５

，

１０７

，

３４４．４９ ４６

，

９８１

，

５８４．４８ １８

，

１２５

，

７６０．０１ ３８．５８％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

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制造

费用增加所致

。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３０

，

９０８

，

３１７．６２ １２

，

０９６

，

４３６．０８ １８

，

８１１

，

８８１．５４ １５５．５２％

系公司本报告期取得的投

资分红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５２９

，

２７１

，

１１５．７８ ２５１

，

１８６

，

６２９．７３ ２７８

，

０８４

，

４８６．０５ １１０．７１％

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

有限公司本报告期投资梅

县荷树园电厂三期工程增

加所致

。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２１

，

７７１

，

２４２．７８ １２１

，

５３５

，

８５７．１７ ３００

，

２３５

，

３８５．６１ ２４７．０３％

系公司本报告期参与湛江

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以及购买交易性

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９０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９４％

系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

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取得的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８１３

，

９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９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１１％

系公司本报告期偿还的借

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备注：“变动原因说明”中所提的“本报告期”所属期间均为“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

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数

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１

股票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１０６

，

２６８

，

８５６．０２ ３

，

８１４

，

４０２ １３８

，

４６２

，

７９２．６０ ４３．３８％ ５

，

９６０

，

３２４．３７

２

信托产品

金狮

９１

号信托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４９２

，

０２７．３６ ４２．４５％ －１４

，

５０７

，

９７２．６４

３

股票

００００１２

南玻

Ａ ３１

，

３６３

，

７２１．５４ １

，

４７７

，

４４０ ２０

，

８９１

，

００１．６０ ６．５５％ －５

，

４１８

，

３０４．０５

４

股票

６００３０８

华泰股份

１１

，

８３６

，

８９５．３３ ２

，

１５０

，

３１１ ９

，

５９０

，

３８７．０６ ３．００％ －２

，

２４７

，

８９９．１０

５

股票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

９

，

５９８

，

７６４．０１ １９３

，

３８０ ７

，

５１６

，

６８０．６０ ２．３６％ －２

，

０８６

，

２１２．２７

６

股票

６０１８０１

皖新传媒

８

，

１６０

，

８１２．９０ ６２９

，

２４０ ７

，

２１１

，

０９０．４０ ２．２６％ －９２１

，

８７６．７６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４

，

７５５

，

６３３．４４

合计

３１７

，

２２９

，

０４９．８０ － ３１９

，

１６３

，

９７９．６２ １００％ －２３

，

９７７

，

５７３．８９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

，

公司除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

、

信托产品外

，

未持有债券和证券衍生品

。

公司将严控投资风

险

，

努力提高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投资回报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广州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吴非 公司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战略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宁远喜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龚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１．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事宜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传真方式等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４

人）。 独立董事竹立家、朱红军、徐海云、王建增先

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明水长青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创尔

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３．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议

案》；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公告》。

４．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

网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５．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

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

款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３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７．８０

元，共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６５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３

，

６２３

，

０１８．６６

元，超募资

金金额为

７７

，

５８６

，

７１８．６６

元。 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出具了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５９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

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情况及生产经营需求，经审慎研究、规划，公司将超募资金

７７

，

５８６

，

７１８．６６

元用于

对创尔特增资，增资完成后，超募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创尔特的财务结构，按一年银行贷款利

率计算，每年可为创尔特减少潜在利息支出约

５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议

案》。

２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的议

案》。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竹立家、朱红军、徐海云、王建增对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事宜，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４

、保荐机构的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事项发表以下核查意见：

长青集团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本次对创尔特增资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有关规定。 长青集团使用全部超募资金增资创尔特并用该等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增加了公司利润，优化了公司财务结构，保护了股东权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对于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独立董事发了了同意意见，并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议通过。

综上，兴业证券认为，长青集团本次运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是必要的、合规的。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或四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７００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８６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３６２．３０１８６６

万元。超募资金金额为

７

，

７５８．６７１８６６

万元。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出具了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５９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其

具体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创尔特”）、明水长青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明水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兴业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１

、明水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４４－３１６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１５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５

，

３８２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明水公司

“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明水公司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须通知兴业证券， 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兴业证券。 明水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 创尔特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４８４６０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１５１１６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８２２１．６３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创尔特 “燃气

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创尔特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

通知兴业证券， 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兴业证券。 创尔特存单不得质押。

３

、 公司已在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７６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７５４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７

，

７５８．６７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兴业证券，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兴业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相关协议的签署情况

１

、、“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由明水公司负责实施，为此，公司与明水公司、兴业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由创尔特负责实施，为此，公司与创尔特、兴业证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３

、公司、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共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协议的相关条款

１

、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兴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兴业证券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和上述各银

行应当配合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与查询。兴业证券每季度对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授权兴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袁盛奇、郑志强可以随时到上述各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专户的资料；上述各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兴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上述各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兴业证券。上述各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各银行向兴业证券以快递方式抄送对账单，抄送对账单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上述各银行承担。

５

、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

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 上述各银行应在一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方式通知兴业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上述各银行，同时按监管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上述各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

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监管协议的效力。

７

、上述各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兴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兴业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兴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有权主动或在兴业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监管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监管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兴业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创尔特热能科技

（中山）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拟由公司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水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尔特”）实施，投资总金额为

人民币

５３

，

６０３．６３

万元。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创尔特

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的议案，拟以增资方式对创尔特实施“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创尔特的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总投资

（

万元

）

１

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２

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创尔特热能科技

（

中山

）

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２１．６３

合 计

５３

，

６０３．６３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３７００

万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

，

３６２．３０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５９１

号）予以确认。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拟对创尔特以增资方式实施“燃

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本次公司对创尔特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９

，

８０３

，

０１８．６６

元 （包括投资 “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１８２

，

２１６

，

３００．００

元和全部超募资金

７７

，

５８６

，

７１８．６６

元），其中

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２５７

，

１２３

，

０１８．６６

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该项资金将专户专项使用，并以合法、合规、追求效益为原则，谨慎地使

用募集资金，处理好投入时机、投入额度、投资进度、项目效益间的关系。

本次增资后， 创尔特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６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 公司出资增至人民币

５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注册资本

７５％

；名厨（香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等值外汇投入）不变，占

注册资本

２５％

。

本次新增资金中，

１８２

，

２１６

，

３００．００

元用于投资“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本项目已经广东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粤经信技改函 ［

２０１０

］

１４３７

号文核准）；

７７

，

５８６

，

７１８．６６

元用于偿还创尔特的银行借款以优化

创尔特的财务结构。 按一年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每年可为创尔特减少潜在利息支出约

５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之

１

注册资本：

６

，

６５２

万元（实收资本：

６

，

６５２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太阳能热水器、燃气取暖器、烧烤炉、电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直排式燃器热水器除

外）、燃气灶具及公用燃气大灶、燃具用具配件、抽油烟机、消毒柜、室内加热器、燃气调压器、电磁炉、电热开

水瓶、电压力锅、燃气气灯、烤炉用小推车、煤气饭煲、阀门及煤气用具、微波炉、日用五金制品、模具、烟气处

理设备、发电厂智能控制系统（

ＤＣＳ

）、电磁阀及线圈；五金铸造（不含电镀、线路板、酸洗、喷漆、抛光）。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１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９２２．００ ７４．００

２

、

名厨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０．００ ２６．００

合计

６

，

６５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创尔特是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的必要条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

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效益

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四、增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利于创尔特尽快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升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

实现公司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所涉募集资金，创尔特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

理，并会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按照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

施监管。

六、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明水长青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拟由公司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水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尔特”）实施，投资总金额为

人民币

５３

，

６０３．６３

万元。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明水长

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的议案，拟以增资方式对明水公司实施“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

质能发电项目”。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明水公司的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总投资

（

万元

）

１

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２

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创尔特热能科技

（

中山

）

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２１．６３

合 计

５３

，

６０３．６３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３７００

万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

，

３６２．３０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５９１

号）予以确认。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拟对明水公司以增资方式实施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本次公司对明水公司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５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注

册资本），出资额溢价部分为人民币

２５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其中：

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途为拟置换

该项目前期自筹资金投入的剩余部分，

１７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继续用于项目建设）。 该项资金将专户专项使用，

并以合法、合规、追求效益为原则，谨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处理好投入时机、投入额度、投资进度、项目效益间

的关系。

本次增资后，明水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直接持有明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注册地址：明水县格林工业园

注册资本：

７

，

１００

万（实收资本：

７

，

１００

万）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物能发电。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１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明水公司是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的必要条件，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

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效

益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四、增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利于明水公司尽快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升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实现公司

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所涉募集资金，明水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进行管理，并会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管。

六、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３

，

６２３

，

０１８．６６

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上海众华

沪银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５９１

号）予以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为

０

元，当前余额为人民币

６１３

，

６２３

，

０１８．６６

元。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总投资

（

万元

）

１

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合 计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上述项目均已获得有权部门的立项核准，并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

项目核准文号

１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发

电项目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黑发改能源

［

２００９

］

６０６

号及黑发改函

字

［

２０１０

］

４８

号

合 计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如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项目投资的需要，不足部分将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其它

途径解决；如有剩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

目进度不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发行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

物质发电项目”，以上项目共计投入自筹资金

１５

，

５６０．９１

万元，并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并出具《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２０１１－４７１２

）。

募集资金投入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

发电项目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１５５６０．９１ １５３４０．００

总计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３５

，

３８２．００ １５５６０．９１ １５３４０．００

其中，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发电项目预先投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

建筑工程费

３９７４．８０

设备购置费

７７３５．１４

安装工程费

４５９．１６

其他工程费

３３９１．８１

建设期贷款利息

－

合计

１５５６０．９１

上述预先投入的资金来源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预先投入

公司注册资本投入

７

，

１００．００

公司借入资金

８

，

２４０．００

明水项目公司收到政府补贴

２２０．９１

合 计

１５

，

５６０．９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５

，

３４０

万元，收

到政府补贴部分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２２０．９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明水项目公

司收到政府补贴共计人民币

１

，

１１５

万元，部分已投入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根据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实际的资金投入情况，公司拟置换该项目前

期自筹资金投入金额人民币

１５

，

３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转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五、相关方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使用

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公司

预先已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公司预

先已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公司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兴业证券认为长青集团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其《招股

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长青集团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规中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兴业证券对长青集团本次以募集资金置

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无异议。

４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

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这一事项，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

《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２０１１－４７１２

），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５．

保荐机构意见；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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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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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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